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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立、原则、目标、一般承诺和方式

第二条
共同体的建立
缔约各方特此在彼此之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AEC）。

第三条
原则
缔约各方，为追求本条约第四条所述目标，庄严确认并声明遵守以下原则：

(a)�成员国间的平等和相互依存；(b)�团结和集体自力更生；(c)�国家间合作、
政策协调和计划一体化；(d)�促进成员国间经济活动的和谐发展；(e)�遵守
共同体的法律制度；(f)�和平解决成员国间的争端，邻国间积极合作并营造
作为经济发展先决条件的和平环境；(g)�根据《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的条款承认、促进和保护人权及人民权利；以及(h)�问责制、经济公正和民
众参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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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共同体的目标应为：

(a)�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及非洲经济一体化，以提高经济自立能力并
推动内生性和自我持续发展；(b)�在大陆范围内建立一个框架，以开发、动
员和利用非洲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实现自立发展；(c)�促进人类各领域合作，
以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持并增强经济稳定，促进成员国间密切与
和平的关系，并为非洲大陆的进步、发展和经济一体化作出贡献；(d)�协调
和统一现有及未来经济共同体之间的政策，以逐步推动共同体的建立。

2.�为促进实现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共同体目标，并根据本条约的相关规定，共同体
应分阶段确保：

(a)�加强现有区域经济共同体并在不存在共同体的地区建立其他共同体；
(b)�缔结旨在协调和统一现有及未来次区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之间政策的协
议；(c)�在集体自立框架内促进和加强主要产品及生产投入的联合投资计划；
(d)�通过废除成员国间对进出口征收的关税及消除成员国间的非关税壁垒以
实现贸易自由化，从而在每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层面建立自由贸易区；(e)�协
调国家政策以促进共同体活动，特别是在农业、工业、运输和通信、能源、
自然资源、贸易、货币和金融、人力资源、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
(f)�对第三国采取共同贸易政策；(g)�建立并维持共同对外关税；(h)�建立共
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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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逐步消除成员国间对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居住和设立
权的障碍；(j)�设立共同体团结、发展和补偿基金；(k)�给予被列为最不发
达国家的成员国特殊待遇，并采取有利于内陆、半内陆和岛屿国家的特别
措施；(l)�协调和合理化现有非洲跨国机构的活动，并在必要时设立此类机
构，以期可能将其转变为共同体机构；(m)�在共同体内设立适当的机构，
负责农产品、文化产品、矿物、金属以及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贸易；(n)�建
立贸易组织之间的联系并促进信息流通，这些组织包括国有商业企业、出
口促进和营销机构、商会、商人协会以及商业和广告机构；(o)�协调和统一
环境保护政策；以及(p)�成员国可能决定共同开展的任何其他活动，以实现
共同体的目标。

第5条
一般承诺
1.�成员国承诺为共同体的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协调其
战略和政策。它们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上述目标实现的单边行动。2.�各成员
国应根据其宪法程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颁布和传播为本条约条款的实施所
必需的此类立法。3.�任何成员国如持续未能履行其在本条约下的一般承诺，或未
能遵守共同体的决定或规章，大会可根据理事会的建议对其施加制裁。此类制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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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成员权利和特权的暂停，并可由大会根据理事会的建议予以解除。

第六条
共同体建立的模式
1.�共同体应在不超过三十四（34）年的过渡期内，分六个（6）阶段逐步建立，各
阶段持续时间不一。2.�在每个阶段，应同步分配并实施以下具体活动：（a）第一
阶段：加强现有区域经济共同体，并在本条约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五（5）年的期限
内，在尚未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地区设立经济共同体；（b）第二阶段：（i）在各区
域经济共同体层面，于不超过八（8）年的期限内，稳定本条约生效之日已存在的
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及国内税；同时应编制并通过研究，确定逐步取消
区域和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时间表，以及逐步协调针对第
三国的关税；（ii）在所有活动领域，特别是贸易、农业、货币和金融、运输和通
信、工业与能源领域，加强区域和大陆层面的部门一体化；（iii）协调与统一现有
及未来经济共同体之间的活动。

(c)�第三阶段：
在每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层面，并在不超过十（10）年的期限内，通
过遵守逐步消除共同体内部贸易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时间表，
建立自由贸易区，并通过采用共同对外关税来建立关税同盟。

(d)�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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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超过两（2）年的期限内，协调与统一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之间的
关税及非关税制度，以期通过采用共同对外关税在非洲大陆层面建
立关税同盟。

(e)�第五阶段：
在不超过四（4）年的期限内，建立非洲共同市场，具体通过：
(i)�在农业、运输和通信、工业、能源及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采取共
同政策；(ii)�协调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iii)�实施人员自由流动原
则以及本条约中关于居留和设立权的规定；及(iv)�依照本条约第82
条第2款的规定，构成共同体的适当资源。

(f)�第六阶段：
在不超过五（5）年的期限内：
(i)�通过纳入人员、货物、资本和服务自由流动以及本条约关于居留
和设立权的规定，巩固和加强非洲共同市场的结构；(ii)�整合经济、
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建立单一国内市场和泛非经济和货
币联盟；(iii)�实施建立非洲货币联盟、设立单一非洲中央银行和创
建单一非洲货币的最后阶段；(iv)�实施建立泛非议会结构并通过大
陆普选选举其成员的最后阶段；(v)�实施协调和统一区域经济共同体
活动的最后阶段；(vi)�实施在所有领域建立非洲跨国企业结构的最
后阶段；以及(vii)�实施建立共同体执行机构结构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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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条约设想的为促进和谐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成员国之间均衡发展的措施，特别是涉及制定跨国项目和计划的措施，应
在本条第二款所述各阶段目标实现所规定的时限内同步实施。

4.�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应在本条约设定的具体目标或大会为特定阶段宣布的目标得到落实且所有承诺
履行完毕后确定。大会应根据理事会的建议，确认特定阶段目标已达成，
并批准向下一阶段过渡。

5.�尽管有前款规定，累计过渡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不得超过四十年。


